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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省开辟16条快速通道保电煤供应

电煤运输四个月内免过路费

本报济南12月1日讯
(记者 刘红杰) 刚刚过
去的11月30日，对烟台养
殖户状告康菲一案的代
理律师贾方义来说，是煎
熬的一天。本应在当日知
晓烟台渔民诉康菲案是
否受理，却遭遇青岛海事
法院集体失声，立案与否
竟成谜。

贾方义说，按照法律
规定，11月30日是法院裁
定是否受理的最后期限。
但是，法院选择了保持沉
默。直到12月1日下午4点
半，他们仍没有收到任何

通知。“30日我不停地打
电话，但青岛海事法院集
体失语。”

1日下午4点多，记者
拨打了青岛海事法院立
案庭潘庭长的电话，无
人接听。立案庭的工作
人员表示，“不知道这
个案子的情况，潘庭长
出差了。”

贾方义说，法院的沉
默让他感觉这场官司的
艰难。“法院连立案的勇
气都没有，连答复的勇气
都没有，我们在法律上找
到突破口真的很难。”

本报济南12月1日讯(记者 马绍
栋) 为提高电煤汽车运输效率，我
省开辟了16条电煤汽车运输快速通
道，并印发《山东电煤汽车运输通
行证》，持证车辆在 2 0 1 1 年 1 2 月 1

日—2012年3月31日期间，暂免征收
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通行费。同时
在普通公路行驶超载10%以下的将
直接放行。

今年入冬以来，全省社会用电
和供暖用煤进入需求高峰，全省统
调主力电厂日耗电煤量接近 3 2万
吨，日均同比增加2万吨左右，给我
省电煤供应保障造成较大压力。为
保障电煤供应，省经信委、交通运输

厅、公安厅联合制发《山东电煤运输
通行证》，并下发通知开辟16条电煤
汽车运输快速通道，华电山东分公
司、华能山东分公司、国电山东分公
司、大唐山东分公司等发电企业可
根据实际运力情况，向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书面申领。通行证有效期为
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根据通知要求，公安、交通执法
人员对不超限超载以及没有交通违
法行为的，不得随意拦车检查；在普
通公路上对超限超载10%以下的车
辆，不扣、不卸、不罚，直接放行；对
超限超载10%以上的车辆，按照有
关规定处理，不得长时间滞留车辆；

超载车辆已按规定实施卸载、分载
的，驾驶人凭公安或交通部门的检
查处罚票据全程通行，同一运次两
部门不得交叉、重复进行超载处罚。
对未按规定卸载、分载的，按照有关
规定卸载、分载，同一运次超限超载
处理后，途中配载又出现超限超载
的除外。

自2004年至今我省已连续八年
实行电煤汽车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2010年11月20日至今年3月15日实施
电煤运输“绿色通道”期间，全省汽车
电煤调运量由日均6万吨迅速提高到
10万吨以上，为保电煤储备发挥了积
极作用。

本报讯 按照新闻
出版总署加强报刊出版
质量管理、开展报刊出
版质量评估的要求，山
东 省 新 闻 出 版 局 组 织
进行了第八届山东省报
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工
作。

评 委 会 评 估 结 果
已 通 过 省 新 闻 出 版 局
网 站 ( h t t p ：/ /
www.sdxwcb .gov .cn )向

社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12月1日至12月9日。社会
各界对评审结果如有异
议，可以书面形式直接向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反映
(不受理口头、电话或匿
名信形式反映的意见)。
通讯地址：山东省新闻出
版局报刊处(济南市省府
前 街 1 号 ) ，邮 政 编 码 ：
2 5 0 0 1 1 ，传 真 ：0 5 3 1 -
86061795。 (本报记者)

最后期限已过

法院仍未受理康菲案
11月28日凌晨，向山东运煤的车在收费站排起长队。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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